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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募款、收受捐贈、借款、資本租賃之決策、執行及記錄 

募款作業 

1. 流程圖： 
募款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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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本校及各單位得經校長同意，辦理校外個人、民間機構(機關)團體對本校及各單位

捐款之募款活動。 

2.2. 本校教職員生不得以學校名義或使用學校相關設施，從事「個人」之募款活動。 

2.3. 募款收款方式可為支票、匯票、轉帳、電匯、劃撥及現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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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支票及匯票：抬頭指定：「財團法人銘傳大學募款專戶」，加劃雙橫線，並

註明禁止背書轉讓字樣，以掛號郵寄本校出納單位收。信函內請註明捐款字

樣、姓名、地址、電話及捐款用途等，俟收到款額後始寄發正式【收據】。 

2.3.2. 轉帳及電匯：募款活動之主辦單位應請捐款者直接匯入本校「募款專戶」，

並請其傳真轉帳及電匯憑證告知本校募款或出納單位，並註明捐款字樣、姓

名、地址、電話及捐款用途等，俟確認入帳後始寄發正式【收據】。 

2.3.3. 現金：募款活動之主辦單位接獲捐款時應循本校捐款收據開立申請流程核

報，手續完成後由出納組統一開立有校長、主辦會計及經收人章之【收據】

寄發捐款人；如為募款活動現場捐款，可先開立臨時手寫收據，活動後之捐

款則請活動承辦單位協助收據開立申請及郵寄。 

2.4. 主辦出納(或主辦單位)應於募款活動結束後，將募得之款項連同已用或未用之收據

交付出納單位結清。 

2.5. 收受之捐款由出納人員將所募款項解交銀行，並將收據之財務處入帳聯併同解交銀

行之證明送本校財務處登帳。 

 

3. 控制重點： 

3.1. 募款活動是否經「校長」核准。 

3.2. 募款收取之捐贈款是否依規定開立【捐贈收據】。 

3.3. 募款活動結束後，是否依規定將募得之款項連同已用或未用之收據交付出納單位結

清。 

3.4. 捐贈收據各聯交付、保管及存查是否依規定辦理。 

3.5. 捐贈款是否適時登帳，且登帳正確。 

3.6. 募款活動是否符合「公益勸募條例」之相關規定。 

 

4. 使用表單： 

4.1. 捐贈收據。 

4.2. 銘傳大學捐款收入開立收據申請表。 

4.3. 銘傳大學捐款帳戶支用申請表。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公益勸募條例。 

5.2. 銘傳大學募款辦法。 

5.3. 銘傳大學募款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5.4.   銘傳大學經費核銷辦法。 

5.5.   銘傳大學單據審核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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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捐贈作業 

1. 流程圖： 
收取捐贈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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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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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本校接受國內外機關團體及個人之捐贈。主要區分為現金、有價證券及財產(包括

不動產、動產及圖書)捐贈。 

2.2. 現金及有價證券之捐贈由「出納單位」統籌受理；動產、不動產交「總務處」點收；

圖書交「圖書館」點收。 

2.3. 現金及有價證券捐贈： 

2.3.1. 未指定用途者，全數由本校統籌運用。 

2.3.2. 指定用途作為講座經費、建築設施之興建或修繕經費、學生獎助學金、學

生事務處及教務處核備之學生活動經費、全校性發展經費，以及配合學校

特定目的募款活動之捐贈，全數依指定用途使用。 

2.3.3. 其他指定用途或指定使用單位者，「10%」納入本校充作管理費外，其餘由

接受指定用途或指定捐贈單位，依指定用途自行運用。 

2.4. 財產捐贈： 

2.4.1. 本校接獲校外單位來函表示捐贈，受贈單位或承辦單位得請捐贈者協助附

上【財產捐贈清冊】，並請對方附上捐贈財產之統一發票影印本，以供認定

財產價值。捐贈者無法提供完整資料時，受贈單位或承辦單位應委請公正

客觀之相關廠商至少兩家進行估價，出具【廠商估價單】，並以估價單之平

均數作為財產價值載明於【財產捐贈清冊】。 

2.4.2. 受贈單位或承辦單位併同簽案檢附捐贈者來函、【財產捐贈清冊】及統一發

票影印本或【廠商估價單】乙份，會辦「保管」單位確認每筆財產之耐用年

限及價值，再會辦「財務處」審核及「校長」核准。 

2.5. 捐贈收據： 

2.5.1. 本校接受捐贈，一律由出納單位開立有校長、主辦會計、主辦出納及經收

人章之二聯式【收據】。 

2.5.2. 捐贈人以現金或即期票據捐贈者，出納單位應「即開立」收據，將收執聯交

與捐贈人，並將現金及即期票據「解繳」銀行，如係收受遠期票據，應委託

銀行代收；出納人員應於銀行代收託收/次交票據彙總單註明遠期票據之到

期日。已匯入收款帳戶之捐贈款明細及委託銀行代收票據之證明，應併同

【捐款收據】開立申請表送交財務處登帳及出納組開立收據。 

2.5.3. 收據存根聯由出納組存查。 

2.6. 本校接受捐贈後，對捐贈人為表達感謝之意，即製作感謝狀、感謝牌或匾額，於公

開場合表揚。本校接受捐贈後，對捐贈人為表達感謝之意，即製作感謝狀、感謝牌

或匾額，於公開場合表揚；捐款達「30萬」以上個人或團體，並依教育部捐資興學

獎勵辦法提報教育部頒獎表揚。 

 

3. 控制重點： 

3.1. 接受捐贈是否依規定開立【捐贈收據】及辦理規定之表揚感謝事宜。 

3.2. 屬財產捐贈是否附上【財產捐贈清冊】及捐贈財產之統一發票影印本或【廠商估價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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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屬現金及有價證券之捐贈款，其用途是否依規定辦理。 

3.4. 接受遠期票據捐贈，是否依規定委託銀行代收。 

3.5. 出納單位收受遠期票據時，出納人員是否應於銀行代收託收/次交票據彙總單註明

遠期票據之到期日。 

3.6. 捐贈收據各聯交付、保管及存查是否依規定辦理。 

3.7. 捐贈款是否適時登帳，且登帳正確。 

 

4. 使用表單： 

4.1. 財產捐贈清冊。 

4.2. 銘傳大學捐款收入開立收據申請表 

4.3. 捐贈收據。 

4.4. 廠商估價單。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公益勸募條例。 

5.2. 銘傳大學募款辦法。 

5.3. 銘傳大學募款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5.4. 銘傳大學經費核銷辦法。 

5.5. 銘傳大學單據審核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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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作業 

1. 流程圖: 

1.1  借款作業-申請程序 
借款作業流程圖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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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借款作業-報部程序 
借款作業流程圖報部程序 

 財務處 校長 教育部 銀行 使用表單 

報
部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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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借款作業-利息及還款程序 
借款作業流程圖利息及還款程序  

 總務處 
財務處 校長 銀行 使用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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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資金預算： 

2.1.1. 本校財務處應於每年初研擬各種資金來源之額度。 

2.1.2. 期中若有重大額外經費支出，財務處應重新評估可用資金，並應先由銀行帳

戶資金調撥，若有不足時，應確定本校與銀行之貸款契約及額度狀況再進行

增加借款額度或申請動用額度。 

2.2. 借款額度申請： 

2.2.1. 本校年度資金「調度不足」，或日常資金調度不足，財務處應依據年度短期

借款計劃或中長期借款計劃，於適當時機向銀行申請融資額度或於原融資額

度到期前向銀行「申請換約」，以備籌措資金之需。 

2.2.2. 當資金調度不足須向銀行動用額度借款或原借款到期續借時，財務處填寫 

【還款計劃表】，陳校長簽核用印後，向銀行申請借款。 

2.2.3. 首次、增加借款額度或原融資額度到期換約申請，應由「財務處」專案簽呈， 

會「出納」單位會簽，陳「校長」核准，再轉陳「董事會」通過，並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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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立學校融資作業要點」辦理行文至借款銀行。

銀行核准融資額度後，財務處應陳送簽約文件經「校長」核准後，與銀行辦

理簽約手續。 

2.3. 利息費用： 

2.3.1. 會計單位應於每年年底，依約定利率或最近一次支付之利率及借款期間予以

估列應付利息。 

2.3.2. 出納單位於收到支付利息通知單後，依合約約定利率及借款期間，核算應支

付之利息是否正確，如正確無誤，依本校支出作業辦理。 

2.4. 到期續借或還款： 

2.4.1. 財務處於借款到期日依本校資金調度情形決定借款展延或還款。 

2.4.2. 如決定續借該筆借款，則依借款額度動用作業辦理。 

2.4.3. 如決定清償借款，財務處應陳「校長」核准後，由「出納」單位轉帳或開立

支票還款。 

2.5. 舉債指數、核准及核備：(參照「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融資作業 

要點」) 

2.5.1. 舉債指數：指本校借款淨額除以扣減不動產支出前現金餘絀所得之商數。本

校有附屬機構與相關事業，應補充計算各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之【舉債指

數】。(參照「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融資作業要點」第3

點前段及後段修改) 

2.5.2. 本校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應於「借款前」，專案報「教育部」核定後始得

辦理：(參照「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融資作業要點」第4

點修改) 

2.5.2.1. 舉債指數大於五或扣減不動產支出前之餘額為負數。 

2.5.2.2. 私立學校擴建分校、分部或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增置擴建。 

2.5.2.3. 財務異常，經教育部糾正有案或應限期改善。 

2.5.2.4. 本校為新設，經教育部進行實地查核，符合規定條件者(學校依實 

際需要自行審酌訂定) 

2.5.3. 本校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應於借款後「一個月內」，專案報「教育部」備

查：(參照「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融資作業要點」第5點

第1項) 

2.5.3.1. 舉債指數大於零且小於或等於五。 

2.5.3.2. 為支應短期資金需求，舉借三個月以內短期借款。 

2.5.4. 本校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其辦理借款無須報教育部核定或備查：(參照「教

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融資作業要點」第6點修改) 

2.5.4.1. 舉債指數等於零。 

2.5.4.2. 私立學校於學期更替之際，次學期學費未收繳前，為支付員工薪

資，辦理貸款之額度在「二個月薪資總額內」，且貸款期限「未超

過三個月」之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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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制重點： 

3.1. 本校借款額度申請，是否考量資金調度需求評估，其評估是否合理。 

3.2. 有關借款額度申請是否依程序辦理。 

3.3. 有關借款額度動用申請是否依程序辦理。 

3.4. 短期借款之用途是否限用於支應營運資金，有無支應長期資本支出者。 

3.5. 是否「依約定利率或最近一次支付之利率」及借款期間予以估列應付利息。 

3.6. 是否「依借款合約」支付借款利息。 

3.7. 是否「依約」償還借款本金。 

3.8. 借款額度合約及借款合約到期是否依規定程序辦理續約。 

3.9.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融資作業要點」規定檢送【舉債指數

計算表】，不論本學年度內是否有借款，是否均請以本校「本學年度決算」資料計 

算舉債指數。 

3.10. 本校借款時，符合專案報教育部核定或備查條件時，是否依限專案報「教育部」核

定或備查。 

3.11. 本校借款無須報教育部核定或備查時，是否符合規定條件。 

3.12. 本校借款，符合借款前，專案報教育部核定時，是否檢附教育部「規定資料文件」。 

3.13. 本校於年度中，有新增借款者，是否依私立學校會計制度之一致規定，於借款後

「次月」檢送【舉債指數計算表】，並附註說明借款「類別」、「對象」、「金額」、

「期間」及「還款方式」等，併同會計月報教育部備查；會計年度終了後，應於會

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中揭露舉債指數計算表。 

 

4. 使用表單： 

4.1. 還款計劃表。 

4.2. 舉債指數計算表。 

4.3. 報部公文函稿。 

4.4. 銀行往來公文函稿。 

4.5. 預算書。 

4.6. 平衡表。 

4.7. 專案公文簽。 

4.8. 借款公文簽。 

4.9. 付息通知書。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私立學校法。 

5.2. 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融資作業要點。 

5.3. 事業計畫說明書。 

5.4. 財務使用計畫。 

5.5. 工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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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教育部核備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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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租賃作業 

1. 流程圖: 

1.1  資本租賃作業-動產 
資本租賃作業流程圖-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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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本租賃作業-不動產 
資本租賃作業流程圖-不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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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動產資本租賃程序： 

2.1.1. 學期開始前應由各需求單位將資本租賃需求編入單位預算內，經「預算審查程 

序」通過後方得執行。 

2.1.2. 期中臨時有資本租賃需求時應專案簽請，經「研發處」、「法務室」及「財務

處」送「校長」核准後方可執行。 

2.1.3. 簽訂之租賃契約應由需求單位人員建檔控管，並於合約期滿時通知財務處。 

2.1.4. 合約期滿時財務處應製作預付設備款清冊交至營繕組編列財產編號。 

2.2. 不動產資本租賃程序： 

2 .2 .1 .  應由需求單位先行提出相關環境評估及經費需求。  

2 .2 .2 .  房屋資本租賃應由「營繕組」評估可行性，若為學生宿舍租賃應先由「學務處」

審核。 

2 .2 .3 .  學期開始前應由各需求單位提出資本租賃需求，由財務處編入學校預算，經

「預算審查程序」通過後方得執行。 

2 .2 .4 .  期中臨時有資本租賃需求時應由「營繕組」專案簽請，並草擬「房屋租賃契約」

經「法務室」及「財務處」送「校長」核准後方可執行。  

2 .2 .5 .  校長核准後由「營繕組」代表本校簽定租約。 

2 .2 .6 .  簽訂之租賃契約應由營繕組人員建檔控管，並於合約期滿時通知財務處。 

2 .2 .7 .  合約期滿時財務處應製作預付房屋款清冊交至營繕組編列財產編號。 

2.3. 本校承租資產為資本租賃時，會計處理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辦理。 

 

3. 控制重點： 

3.1. 本校承租資產，符合資本租賃之條件，是否經「校長」核准，始簽訂租賃契約。 

3.2. 動產租賃期中申請之資本租賃需求是否經「研發處」、「法務室」及「財務處」送

「校長」核准後始執行。 

3.3. 不動產租賃是否有事先進行環境評估。 

3.4. 學生宿舍之租賃是否經學務處審核通過。 

3.5. 本校租賃契約是否指定相關人員建檔控管。 

3.6. 合約期滿是否有將資產編列財產編號管理。 

3.7. 本校承租資產為資本租賃時，會計處理是否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辦理。 

 

4. 使用表單： 

4.1 預算計畫書。 

4.2 預算支用申請表或請購單。 

4.3 專案公文簽。 

4.4   房場訪視安全評量表。 

4.5   房場訪視安全評分表。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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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廠商合約書。 

5.2  房屋租賃契約。 

 


